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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22    证券简称：奥比中光    公告编号：2026-035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制性股票拟归属数量：7.413万股；

●归属股票来源：自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

书》，公司已完成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股份归属登记工作。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4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了相关公告。

（二）2024年10月25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受公司

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徐雪妙女士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三）2024年10月25日至2024年11月3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名

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无反馈记录。

2024年11月6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

见》（公告编号：2024-080）。

（四）2024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公司于2024年11月12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

网（www.jjckb.cn）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4-082）。

（五）2024年11月2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以2024年11月22日作为本次激励

计划的授予日，并以16.12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5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53.93万股。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核查

意见。

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

关公告。

（六）2026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

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

规定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名，可归属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为7.413万股，因激励对象考核不达标对应的限制性股票共计8.766万股由公司

作废。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国籍
获授数量

（万股）

本次归属数量（万

股）

本次归属占获授数

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 / / / / /

二、其他激励对象

外籍人员（2人） 12.710 3.813 30.00%

公司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人员

（2人）
12.000 3.600 30.00%

合计 24.710 7.413 30.00%

注：1、以上数据已经剔除个人层面考核为“C”或“D”（归属比例为0%）的激励对

象；

2、以上合计数据与各明细数据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由于四舍五入所

致。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公司自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4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7.413万股；

（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次归属不涉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类别 变动前（股） 本次变动（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82,467,848 0 82,467,848

无限售条件股份 318,676,392 0 318,676,392

股本总数 401,144,240 0 401,144,240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故本次限制性

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不发生变动，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6年5月19日出具了《奥比中光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6]10315号），对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4名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2026

年5月13日止，公司已收到前述符合归属资格的4名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出资款

1,194,975.60元，所有募集资金均以货币资金形式转入公司银行账户。因本次归属股票

来源为自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所以本次归属后公司注册资本

以及累计实收股本不变。

2026年6月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

户登记确认书》，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的

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完成。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00111    证券简称：北方稀土    公告编号：2026-027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3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10 － 2026/6/11 2026/6/11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2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25年度

(二)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615,065,84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1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69,958,559.46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10 － 2026/6/11 2026/6/11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嘉鑫有限公司的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三）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元。个人股东和证券投

资基金在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

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117元。如该类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

可以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股息红

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

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

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7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照税法规

定自行缴纳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472-2207799 0472-2207788

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黄河大街83号

联系邮箱：cnrezqb@126.com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88565    证券简称：力源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0

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3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9 2026/6/10 2026/6/10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9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49,73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491,9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9 2026/6/10 2026/6/1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

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一）现金红利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

关规定，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

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3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3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

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

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02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对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

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该现

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02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

请。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

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3-86028565

特此公告。

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00779    证券简称：水井坊    公告编号：2026-011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John O’Keeffe因工作原因委托出席本次董事会。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十一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于2026年

5月29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其中：委

托出席董事1人，董事John O’Keeffe因工作原因委托董事Haiying Cheng出席本次会

议）。会议的召集、通知、召开时间、地点、方式及出席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范祥福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依法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并提名，同意自2026年6月1日起聘任干晓峰先生

（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任期同本届董事会。周志铭先生自2026年6月1日起不

再代行总经理职责。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经对干晓峰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其任职资格符

合相关要求，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现根据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提名人选资格审查意见，同意提名干晓峰先生（简历

详见附件1）为公司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同本届董事会。相关审查意见详见

附件2。

公司提名委员会已对干晓峰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要

求，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本议案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选举。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决定将法定

代表人由周志铭先生变更为干晓峰先生。公司将及时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六月三日

附件1：

干晓峰先生简历

干晓峰，男，54岁，国籍：中国，本科学历。历任荷兰喜力啤酒东南区销售负责人，华

润雪花啤酒广东区域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公司总经理，华润雪花啤酒总部夜场部总经

理，华润雪花啤酒海南销售分公司总经理，华润酒业山东景芝白酒公司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干晓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附件2：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关于公司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审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经审核相关资料，并征得被提名人同意，公司十一

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就公司本次提名的董事任职资格进行了认真审查。

经审查，本次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干晓峰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的条件，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未届满的情况，

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况。本次提名的董事人选的职业、学历、工作履历等符合董事任职资格和任

职条件。同意提名干晓峰先生作为公司非独立董事人选，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证券代码：001386    证券简称：马可波罗    公告编号：2026-025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现将分红派息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等情况

1、2026年5月22日，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详情参见公司2026年5月23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该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截至目前股本1,194,920,

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3.00元（含税），现金分红总额358,476,000.00

元，本次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后续分配。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总股本为1,194,920,000

股。在实施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前，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将按照每股分红金额

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94,920,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00元（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

（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3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时间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9日。

本次分红派息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10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6月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

1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54 广东美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 08*****156 嘉兴天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08*****158 嘉兴易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08*****860 嘉兴智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00*****657 黄建平

六、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部门：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北王路高埗段102号

咨询联系人：叶国华

咨询电话：0769-88463258

传真电话：0769-88463258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实施本次分配方案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0421    证券简称：南京公用    公告编号：2026-27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26年5月20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利润分配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74,415,734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6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34,464,944.04

元。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若出现

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股本总额发生变动情形时，将按照每股分配比

例固定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及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距离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

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74,415,734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0.6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

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54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

（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6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10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利润分配对象：截至2026年6月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10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64 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8*****642 南京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6月1日至登记日2026年6月9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南京市建邺区白龙江东街8号新城科技园科技创新综合体A4号楼19层

证券法务部

咨询联系人：王琴、芦钰

咨询电话：025—86383611，025-86383615

传真电话：025-86383600

七、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公司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26-030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2025年度沪市
主板惠民促消费之乡村振兴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14: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现场嘉宾互动+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6月3日（星期三）至2026年6月9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

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者通过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邮箱（tjzq@sinopharm.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6年3月28日及4月30日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一季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公司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等信息，公司计划于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14:00—17:00参加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

的2025年度沪市主板惠民促消费之乡村振兴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

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现场嘉宾互动+网络文字互动”形式

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等情况与投资者

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时间及方式

（一）会议主题：2025年度沪市主板惠民促消费之乡村振兴集体业绩说明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14:00—17:00

（三）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四）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现场嘉宾互动+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俞敏先生

董事兼总经理：于宗斌先生

财务总监：余剑女士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蒋茜女士

独立董事：沈翎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14: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直播及参与交流。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6月3日（星期三）至2026年6月9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

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

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tjzq@sinopharm.com）向公司提问，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与投资部

联系电话：023-89886129

电子邮箱：tjzq@sinophar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3日


